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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前期通过

债转股方式对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宝兴海” ）投资，以金额为47,

000万元的债权转化为潞宝兴海15%的股权，由于潞宝兴海2019-2020年的业绩未实现“债

转股”相关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应支付业绩补偿款合计2.58亿元。 截至目前，业绩承诺方

未履行补偿义务。

1、2021年5月， 公司已向潞宝集团及重庆兴海分别发送了要求其支付相关业绩承诺补

偿款的通知，但一直未收到反馈，我们了解到业绩承诺方迟未履行补偿义务的主要原因为

业绩补偿方支付能力及还款意愿下降；同时在业绩承诺期内，国内外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

对潞宝兴海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进一步影响了业绩补偿方的还款能力。

2、目前双方关于解决业绩承诺补偿的具体方案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后具体方案公

司将另行公告。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业绩承诺方的信用及诉讼情况，以及公司目

前就该业绩补偿款的催收情况，公司判断业绩补偿款回款难度较高，故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财务报表中未确认任何业绩补偿款。

4、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高管对业绩承诺补偿事项高度重视，后续将持续密切跟

踪该事项的进展和落实情况，如迟迟未能还款，将不排除采取法律措施以确保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二、公司在2019年对潞宝兴海及滕州瑞达应收账款计提了大额坏账，由于2021年潞宝

兴海的经营状况的好转，2021年收到潞宝兴海部分回款导致坏账转回673万元，但作为重资

产企业，因前期投资成本过大，导致潞宝兴海融资成本高企不下，本期支付相关融资本金及

利息之后，可支配资金极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对潞宝兴海应收账款单项计提信用

损失1.79亿元，计提比例为100%；

而滕州瑞达近三年的经营状况与公司2019年计提减值时相比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公司判断未来从滕州瑞达收回大额回款的可能性不大。公司认为2019年年报时对潞宝兴海

和滕州瑞达的应收账款计提大额坏账是合理的，并不存在故意利用坏账计提进行盈余管理

的情形。

●三、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下降而预付款大幅增长、预付款前五名占比集中度大幅

提升主要是因为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基地二期工程动力锂电池三元材料建

设项目及安徽海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一期5万吨/年磷酸铁锂工厂EPC项目处于执行初

始阶段，预付的备货款较多。 截至目前，前五大供应商预付款项不存在减值迹象。

●四、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基于战略上的主动调整石油化工

板块的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完成前期存量业务为主，并有条件的承揽投资总额较小、客户资

质较好的项目所致；二是锂电板块，由于2020年疫情影响和经济环境下行，新签业务订单较

少,且2021年新签订单尚处于前期阶段，导致2021年业务收入有所下滑。受业务模式主动调

整和总包项目结算周期的影响，石油化工板块毛利率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波动，符合行业的

基本特性，不存在差异较大、提前或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

●五、武汉炼化、百利锂电商誉减值测试相关折现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场风险系数

β的差异导致，不存在通过降低折现率而规避商誉减值的情况；武汉炼化近年来业绩波动

较大主要是由于2019年底辽宁缘泰项目计提了1.7亿元单项减值， 导致2019年大幅亏损，

2020年武汉遭受新冠疫情，武汉炼化位于当地的工程项目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业务收入下

降，目前武汉炼化订单量较为充足收入均处于增长趋势；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包含商誉的百利锂电、 武汉炼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并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显

示，百利锂电及武汉炼化均不存在商誉减值迹象。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于2022年5月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 《关于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519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 现就《工作

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业绩补偿延期。 根据前期公告，潞宝兴海2019-2020年的业绩未实现“债

转股” 相关业绩承诺，潞宝集团、重庆兴海（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应支付业绩补偿款合计

2.58亿元，但截至目前业绩承诺方仍未履行补偿义务。 根据2021年年报，潞宝兴海报告期实

现净利润2.91亿元，同比大幅提升，公司称拟采取延长业绩承诺期的方式解决补偿问题。 请

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业绩承诺方迟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具体原因，自查业绩承诺方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并结合上市公司采取

的具体追偿措施，说明董监高在该事项中是否勤勉尽责；(2)结合潞宝兴海2021年业绩大幅

提升的情况，说明公司指出的拟延长业绩承诺期的具体方案及主要考虑，并对照规则说明

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3)补充披露公司对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

理，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请独立董事对问题(1)(2)发表意见，请年

审会计师对问题(3)发表意见。

回复：

(1)说明业绩承诺方迟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具体原因，自查业绩承诺方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并结合上市公司采取的具体追偿

措施，说明董监高在该事项中是否勤勉尽责；

1、2021年5月， 公司已向潞宝集团及重庆兴海分别发送了要求其支付相关业绩承诺补

偿款的通知，但一直未收到反馈，我们了解到业绩承诺方迟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具体原因如

下：

①业绩补偿方支付能力下降。自2019年以来，业绩补偿方陷入多起法律诉讼，主要为民

事执行与金融合同纠纷，被当地相关部门依法作出多次行政处罚。 经公司法务人员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查询潞宝集团的

财产担保及涉诉情况，潞宝集团自2019年起多次被列为被执行人，截止2022年5月，潞宝集

团涉及诉讼案件100多起，已处于被执行阶段7起。重庆兴海作为一家投资公司，对外股权投

资仅有潞宝兴海一家公司，且已将其持有的潞宝兴海股权全部出质。

②业绩对赌期间，国内外经济环境等因素对潞宝兴海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2019年-2020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己内

酰胺市场环境整体下行， 潞宝兴海2019年己内酰胺销售价格由2018年的均价1.37万元/吨

下降至2019年的1.07万元/吨，价格下降了21.9%；至2020年下降到0.82万元/吨，价格下降

了24%；同时，己内酰胺上游主要原料价格连续上行，而下游市场需求疲软，市场竞争激烈，

产品利润持续摊薄。 另外，受到环保督查、间歇性限产、自身故障维修等不利条件影响，潞宝

兴海2019-2020年间整体开工率较低，产能利用率不足70%。 2019-2020年己内酰胺产品

市场整体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盈利水平位于近10年的历史低位。 因潞宝兴海经营业绩不

及预期，2019年至2021年，潞宝兴海已连续三年未进行分红，从而给业绩补偿方还款带来了

困难。

③业绩补偿方还款意愿不强。 2020年底，潞宝兴海债转股承诺期届满，因其承诺期累计

实现的净利润触发《债权转股权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条款，公司高度重视，并于

2021年5月分别向潞宝集团及重庆兴海发送了要求其支付相关业绩承诺补偿款的通知，但

并未收到回应。 此后的多次催讨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业绩承诺方的还款意愿不强，双方沟通

并不顺利，增加了还款的难度。

2、根据潞宝兴海、潞宝兴海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分别出具的《关于关联关系的声

明和承诺》及其基本情况，结合本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的《关于关

联关系的声明和承诺》和基本情况，经公司核实：除公司现持有潞宝兴海15%股权之外，潞

宝兴海、潞宝兴海的其他股东、潞宝兴海目前除公司现任董事王立言之外的其他现任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所规定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潞宝兴海2019年、2020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为12,008.82万元，未达到《债转股协

议》承诺的累计净利润的70%，触发《债权转股权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条款。 公司

对此高度重视， 并于2021年5月分别向潞宝集团及重庆兴海发送了要求其支付相关业绩承

诺补偿款的通知，但未收到回应。 此后，公司董事长带队多次通过电话、并在北京、长治当面

与业绩承诺方商讨还款事宜，但至今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自潞宝业绩承诺期限届满以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高管及时了解并持续关注

了潞宝业绩的完成情况，敦促管理层积极落实潞宝兴海业绩补偿事宜，并对后续各方提出

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进行了多次的讨论。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在解决潞宝

业绩补偿事项中均履行了必要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不存在违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及承诺书》中相关声明及承诺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高管对业绩承诺补偿事项高度重视，后续将持续密切跟踪

该事项的进展和落实情况，如迟迟未能还款，将不排除采取法律措施以确保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不受损害。

(2)结合潞宝兴海2021年业绩大幅提升的情况，说明公司指出的拟延长业绩承诺期的具

体方案及主要考虑，并对照规则说明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目前双方关于解决业绩承诺补偿的具体方案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后具体方案公司

将另行公告。 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敦促各方尽快达成有效措施以解决业绩承诺补偿事项，

后续将不排除采取法律措施。 公司将及时就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补充披露公司对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要求。

根据前期公告，潞宝兴海2019-2020年的业绩未实现“债转股” 相关业绩承诺，根据

《债转股协议》的约定，潞宝兴海的原股东潞宝集团、重庆兴海应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合

计2.58亿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应收潞宝兴海原股东的业绩补偿款是现金补

偿，属于一项金融资产，并且其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并非仅为对本金和利息的支持，

因此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同时，《企业会计准

则》中的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因此，结合潞宝兴海原股东的信用及诉讼情况，以及公司目前就该业绩补偿款的催收

情况，公司判断业绩补偿款回款难度较高，如果将业绩补偿款确认为应收账款，将导致公司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且能否收回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故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财务报表中

并未确认任何业绩补偿款。

公司认为，公司有关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查阅有关行业报告、了解潞宝兴海及其股东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我们认为，公

司关于业绩承诺方未履行补偿义务的原因符合实际情况。 除公司现持有潞宝兴海15%股权

之外，潞宝兴海、潞宝兴海的其他股东、潞宝兴海目前除公司现任董事王立言之外的其他现

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自潞宝兴海业绩承诺期限届满以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高管及时了解并持续

关注了潞宝兴海业绩的完成情况，敦促管理层积极落实潞宝兴海业绩补偿事宜。 目前关于

业绩承诺补偿的具体方案尚在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后续将不排除采取法律措施解决。 我们

认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解决潞宝兴海业绩补偿事项中均履行了必要的忠

实和勤勉义务，不存在违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相关声明及承诺的情

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业绩补偿会计处理执行的重要审计程序包括：

1、获取百利科技与潞宝兴海债权转股权协议，对相关业绩补偿条款进行检查；

2、通过天眼查等信息平台，对潞宝兴海原股东的信用及诉讼情况进行核查；

3、对百利科技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了解关于催收该业绩补偿款的进展；

4、获取百利科技代理律师关于业绩补偿款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5、评估管理层于2021年12月31日对业绩补偿款估计结果、财务报表的披露是否恰当。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问题二、关于坏账与减值计提。 根据年报，公司于2021年收到潞宝兴海、滕州瑞达应收

账款合计772.75万元，相应转回坏账准备，转回金额占公司本年度归母净利润的26.35％。前

期，公司于2019年公司对滕州瑞达、潞宝兴海等客户的应收账款基本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涉

及金额5.33亿元，并对潞宝兴海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2.3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结合潞

宝兴海、滕州瑞达近三年的经营情况、实际偿债等情况，说明公司前期大额计提坏账、本期

转回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坏账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潞宝兴海

公司在2019年年报中对潞宝兴海2.06亿元的应收账款计提了1.85亿元的大额坏账，剩

余2,064万元未计提坏账。 经过公司的多次催收，公司2020年及2021年分别从潞宝兴海回

款737万元及2,000万元，截止2021年底尚有1.79亿元应收账款未收回，其中2021年的回款

导致坏账转回673万元，致使归母利润增加。

潞宝兴海2019年-2021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701,724,486.07 1,401,778,445.71 936,065,103.04

非流动资产 3,641,544,127.45 3,641,279,966.89 3,586,673,970.77

资产合计 4,343,268,613.52 5,043,058,412.60 4,522,739,073.81

流动负债 2,402,775,919.21 3,417,919,348.10 2,747,634,479.73

非流动负债 835,367,358.98 446,622,659.06 303,613,444.78

负债合计 3,238,143,278.19 3,864,542,007.16 3,051,247,924.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05,125,335.33 1,178,516,405.44 1,471,491,149.3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029,017,113.17 1,048,329,789.78 1,509,835,596.06

营业成本 850,348,705.36 842,458,365.41 1,116,469,431.02

净利润 46,620,364.71 73,467,830.93 291,428,055.53

公司在2019年年报中考虑对潞宝兴海计提大额坏账，主要是基于当时各种不利因素的

综合影响：1）2019年初公司对潞宝兴海的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已出现逾期未兑付；2）受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影响，潞宝兴海的主要产品己内酰胺需求疲软，己内酰胺

的价格持续震荡下跌；3）2019年年报考虑对潞宝兴海计提大额坏账时，正处于2020年初全

国新冠疫情全面爆发，当时武汉封城，全国多地发生疫情的城市均要求停工、停产及居家隔

离，疫情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导致己内酰胺的价格进一步暴跌，市场情绪悲观；4）潞宝

兴海的控股股东潞宝集团面临多起诉讼，很难从其控股股东处获取资金支持。 综合以上因

素，公司管理层认为潞宝兴海的应收账款收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计提了90%的坏账

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该笔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属于金融工具减

值的范畴，金融工具减值的判断标准主要是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相关

准则规定，企业应当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初始确认时所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和

该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所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来判定金融工具信用风险是否

显著增加。 其中，逾期是金融工具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常见结果。

公司在2019年年报的资产负债表日时，因潞宝兴海应收款项逾期，经公司管理层多次

催收无果，结合当时潞宝兴海的市场状况及融资能力，公司综合判断对方可能无法履行还

款义务并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2021年潞宝兴海盈利能力有所好转，但作为重资产企业，因前期投资成本过大，导致潞

宝兴海融资成本高企不下，本期支付相关融资本金及利息之后，可支配资金极低。 虽然经过

公司的多次催收，公司2020-2021年从潞宝兴海回款737万元及2,000万元，但应收款项仍

处于逾期状态，且公司判断该笔款项的可收回性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了减少管理层会

计估计对财务报表造成的影响，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近两年收到的2,737万元首先冲减

该笔应收账款余额2,064万元，剩余的673万元作为单项坏账计提的转回。 潞宝兴海账务处

理是减少对百利科技的应付账款。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对潞宝兴海应收账款单项计

提信用损失1.79亿元，计提比例为100%。

2、滕州瑞达

自公司2019年年报中对滕州瑞达的1.75亿元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后，经过公司的多

次催收，公司2020年及2021年仅分别从滕州瑞达收回50万元及100万元回款。

滕州瑞达近三年的经营状况与公司2019年计提减值时相比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滕

州瑞达这几年仍然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已长期处于停产、停工状态，经营状况持续恶

化，已濒临破产。 由于长期停工，滕州瑞达已提供不出财务报表，公司判断未来从滕州瑞达

收回大额回款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公司认为2019年年报时对潞宝兴海和滕州瑞达的应收账款计提大额坏账是合理

的，在2020年及2021年经公司持续催收，收到部分回款，在冲减对应账款期末余额的基础

上，剩余部分相应转回也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的，并不存在故意利用坏账计提

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所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管理层与信用控制、账款回收和评估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并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 分析百利科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

据、金额重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复核百利科技管理层确认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包括检查账龄计算的正确性、

相关客户历史回款情况、客户信用风险变化情况以及前瞻性信息等；

4、通过分析百利科技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

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5、获取百利科技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

账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6、评价应收账款减值的披露是否符合适用会计准则的要求。

经核查，我们认为百利科技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作出的相关判断及估计是合理

的，公司不存在利用坏账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

问题三、 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2021年末公司预付款项大幅增长702.2％至1.71亿

元，期末余额前五名占比62.7％，集中度较以前年度显著提升，而同期公司营业成本同比下

降31.78％。 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及其

关联关系、交易背景、账龄、具体金额、上年同期采购金额、交易对方是否已发货或履约，以

及对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结合行业惯例和公司的经

营模式，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下滑而预付款大幅增长、前五名占比集中度大幅提升的原

因及合理性；(3)结合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等情况，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及其关联关系、交易背景、账

龄、具体金额、上年同期采购金额、交易对方是否已发货或履约，以及对方与公司及控股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单位：万元

序

号

所属主体 客户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付款金额 形成时间 预付比例

上年同期采

购金额

1 百利科技

湖南宏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产线集成 27,500.00 4,750.00 注1 17.00% 无

2 百利科技

萨克米机械 （佛山南

海）有限公司

辊道窑 8,640.00 2,592.00 注2 30.00% 无

3 百利科技

东莞市琅菱机械有限

公司

砂磨机 4,080.00 1,224.00 注3 30.00% 无

4 百利锂电

常州新蓝天汇丰钢结

构有限公司

钢结构件及

钢平台

2,993.32 1,120.04 注4 154.78

5 百利锂电

威埃姆输送机械 （上

海）有限公司

混合机 5,176.00 1,057.30 注5 256.00

注1： 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基地二期工程动力锂电池三元材料建设项目

产线集成采购合同金额：27,500万元，2021年12月预付17%， 预付款金额为4,750万元，自

2022年5月起已陆续发货；

注2： 安徽海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5万吨/年磷酸铁锂项目辊道窑采购合同金额：8,

640万元，付款比例为预付款30%，提货款50%，2021年12月预付款金额为2,592万元，预计

2022年6月底发货；

注3： 安徽海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5万吨/年磷酸铁锂项目砂磨机采购合同金额：4,

080万元，付款比例为预付款30%，提货款50%，2021年12月预付款金额为1,224万元，预计

2022年6月底发货；

注4： 该预付款系百利锂电与常州新蓝天汇丰钢结构有限公司就承载锂电设备所需钢

平台而付。 业主只需要将厂房框架搭建好，安装设备时，根据其布局在厂房内搭建钢平台来

放置且绝大部分设备均需放置在钢平台上，所以锂电项目钢平台用量较大。 根据不同项目，

签署钢平台采购合同金额、用量不同。 该预付款金额系多个采购合同在2021年资产负债表

日滚动影响所形成的余额。

注5：该预付款系百利锂电与威埃姆输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就当升科技二期原料混

合及计量系统项目所需犁刀混合机及螺带混合机设备采购。 就该项目有多个补充采购协

议，其合同1：合同金额2,592万元，预付30%，即777.6万元,2022年5月已提货；合同2：合同

金额1,944万元，预付6%，即125.4万元；合同3：合同金额640万元，预付30%，即192万元,

2022年5月已提货。 预付冲减应付后，预付账款余额为：1,057.30万元。

经公司自查核实， 公司及控股股东与2021年前五大预付款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与以上供应商签订合同时都按照行业惯例约定付款条款,以上

合同预付款都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2） 结合行业惯例和公司的经营模式， 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下滑而预付款大幅增

长、前五名占比集中度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预付账款的发生主要与工程项目的进度相关联， 在项目执行初始阶段需启动大型、长

周期设备的订货，此时预付款发生额通常较大。 2021年下半年处于初始执行阶段有两个重

大合同， 即预付4,750万元系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基地二期工程动力锂电池

三元材料建设项目的产线集成款； 预付2,592万元、1,224万元系安徽海创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一期5万吨/年磷酸铁锂工厂EPC项目辊道窑、砂磨机采购款。 一部分大型、长周期设备

采购合同签订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的预付款。 年末预付账款金额10,743.34万元，

主要为以上项目长周期设备订货款。同时2021年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基地二

期工程动力锂电池三元材料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土建施工；安徽海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一期5万吨/年磷酸铁锂工厂EPC项目，正在进行前期的设计、采购订货工作。 这两项目开工

时间较短处于备货阶段，本年度确认的收入相对于合同额较少，存货价值较小。 预付款增长

符合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3)结合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等情况，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2021年末，公司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履约基本情况如下：

1、湖南宏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公司与湖南宏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有限

公司长沙基地二期工程动力锂电池三元材料建设项目产线集成采购合同，合同金额：2.75亿

元。 2021年12月，公司预付设备采购款4,750万元。

采购合同中的犁刀混、螺带混等已按期供货，其余设备生产中，将陆续发货。

2、萨克米机械（佛山南海）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8日，公司与萨克米机械（佛山南海）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徽海创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5万吨/年磷酸铁锂项目辊道窑采购合同，合同金额：8,640万元。 2021年12月，

公司预付设备采购款2,592万元。

采购合同的窑炉，目前生产中，预计2022年6月底发货。

3、东莞市琅菱机械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8日，公司与东莞市琅菱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徽海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5万吨/年磷酸铁锂项目砂磨机采购合同，合同金额：4,080万元。 2021年12月，公司预付

设备采购款1,224万元。

采购合同中的砂磨机，目前生产中，预计2022年6月底发货。

4、常州新蓝天汇丰钢结构有限公司

2021年，百利锂电与常州新蓝天汇丰钢结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合计2,993万元，其中包

括：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溧阳电芯粉料系统项目钢结构件及钢平台采购合同，合同

金额：349.24万元，预付279.39万元；四川富临签订锂电池材料输送集成系统项目钢结构件

及钢平台采购合同，金额1320万元；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宜宾电芯粉料系统项目

钢结构件及钢平台采购合同，合同金额：386.2万元；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里

湾电芯粉料系统项目钢结构件及钢平台采购合同，合同金额：287万元，预付143.54万元等。

常州新蓝天汇丰钢结构有限公司是公司钢平台制作和安装的主要供应商，合同履约能力较

强，至2022年5月底都已发货。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预付常州新蓝天汇丰钢结构有限公司设备采购款为1,120.04万

元。

5、威埃姆输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2021年，百利锂电与威埃姆输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当升科技（常州）新材料

有限公司原料混合及计量系统项目犁刀混合机及螺带混合机采购合同， 全年签订合同金

额：5,176万元。 犁刀混合机目前已全部生产完成并且运送到中国工厂进行出厂测试，螺带

混合机已制造完成，等待发货。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预付威埃姆输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设备采购款1,057.30万

元。

综上，公司在招议标评审时已对供应商资质、资金及技术、履约能力等进行了严格审

查。 截至目前，上述所有预付账款的账龄都在1年以内，且所有合同均在正常履约过程中，公

司认为预付款项不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预付账款执行的重要审计程序包括：

1、获取预付账款明细账，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

符，结合坏账准备科目与报表数核对是否相符；结合应付账款明细账审计，查核有无重复付

款情况或在收到由预付款项购买的物资时未冲减预付款项而增加应付款项的情况；

2、对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与上期期末余额进行比较，分析其波动原因。

3、根据合同台账及明细账，核查预付款项是否根据有关购货合同支付；

4、分析预付款项账龄及余额构成，检查一年以上预付款项未核销的原因及发生坏账的

可能性，检查不符合预付款项性质的或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无法再收到所购货物

的是否已转入其他应收款；

5、根据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情况，根据期末余额和当期发生额，选取一定比例供应商

进行函证，获取供应商回函，针对未回函或回函不符，进一步实施替代程序，且会计师严格

控制发函、回函等函证过程；

6、通过天眼查等信息平台，核实供应商是否与被审计单位存在关联关系，对存在关联

关系供应商，与其他非关联关系供应商交易情况进行比对，核实交易是否公允等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百利科技上述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相关解释说明真实、合理，

2021年末公司预付款项不存在减值迹象。

问题四、关于收入及毛利率波动。 根据年报，2021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25.85％，其中工

程总承包业务、锂电智能产线业务收入分别减少49.99％、34.44％。同时，公司石油化工业务

毛利率近三年分别为16.84％、-3.28％、37.25％，波动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区分公司主

要业务板块，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上述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2)结

合公司石油化工业务近三年主要项目， 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其与公司和大股东的关联关

系、合同金额、完工进度、收入及成本确认政策及依据等，说明近年来石油化工业务毛利率

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提前或跨期确认收入的

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区分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上述业务收入下降的

原因和合理性；

1、工程总承包业务

（1）业务模式

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是指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旨在

以工厂厂区建设为核心，实施从前期咨询规划到中期建设再到后期开车验收全流程的承包

服务。 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主要由母公司承揽，近年来公司石化板块工程总承包订单：中韩

乙烯项目、平煤神马项目等，锂电板块工程总承包订单：当升科技项目、湖南杉杉项目、安徽

海创项目等。

（2）收入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近三年来，公司紧密围绕“做大做强锂电产业，做专做精石化产业” 的战略方针，对公

司石油化工板块的业务布局进行了调整，凭借自身的经验优势和技术特长，围绕中石化、中

石油等国内行业龙头，主要承揽咨询、设计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1年公司工程咨询、

设计实现收入1.56亿元，同比增加65%。 对于石油化工板块的工程总承包业务，公司以完成

的前期存量业务为主，并有条件的承揽投资总额较小，客户资质较好的项目。 另外，在公司

锂电板块，2021年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也有所下降，主要是因2020年疫情影响，新签业务订

单较少,且2021年新签订单尚处于前期阶段，导致2021年整体收入减少。

综上，由于石油化工新签订单减少和存量项目陆续完工，以及锂电板块因疫情影响订

单和收入减少等原因，2021年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3.82亿元，同比减少49.99%，2020年

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7.64亿元，同比减少18.55%，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连续呈现下降趋势。

总体来看，基于公司的战略的主动调整和疫情影响，使得公司2021年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

下降，但对应石油化工工程咨询、设计业务收入保持增长，同时疫情缓解后锂电工程总承包

业务订单量也持续增加，未来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将保持平稳。

2、锂电智能产线业务

（1）业务模式

公司锂电材料智能产线业务是为锂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锂电池材

料生产企业提供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控制系统和技术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战略性产业。

公司围绕产线及其附属配套的建设，开创集锂电池正、负极材料智能产线研发、设计、集成、

销售为一体的服务模式。 公司锂电智能产线业务主要由子公司百利锂电承接实施，近年来

承揽了四川新锂想、成都巴莫等项目。

（2）收入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锂电智能产线业务主要为锂电池正、 负极材料厂家提供锂电池材料生产线的研

发、设计、产线装备生产安装调试、厂房和公用配套等全流程一体化的服务，从事专业技术

服务工作，专业面的涉及较广，技术性较强；所处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较少，相近行业上市公

司均有各自专长的业务领域，故同行业间的收入难以直接对比。

公司于2017年通过并购南大紫金锂电进入锂电池材料行业，经过近年来良好的协同效

应和精准的产业布局，公司成功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在市场环境和公司实力的催生下，公司

锂电智能产线业务得以快速发展；2020年公司锂电智能产线业务实现收入4.77亿元， 同比

增长245.87%；2021年锂电智能产线业务收入3.13亿元，同比下降34.44%。 2021年业务收入

下滑主要因为2020年国内疫情和经济环境下行的影响，公司新签项目有所减少；同时2021

年内新签项目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实现收入较少，导致2021年业务收入有所下滑，但属于

发展的正常波动，整体合理可控。 随着2021年的疫情缓解，国内经济复苏，公司锂电智能产

线业务将持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2)结合公司石油化工业务近三年主要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其与公司和大股东的

关联关系、合同金额、完工进度、收入及成本确认政策及依据等，说明近年来石油化工业务

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提前或跨期确认

收入的情况。

1、公司石油化工板块近三年主要项目如下（收入500万以上）：

（1）2019年度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金额 收入金额

完工进

度（%）

占当年石

化收入比

例（% ）

客户

性质

关

联

关

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

公司15万吨/年环己酮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

工程总

承包

392,500,000.00 287,514,494.23 93.11 40.80

国 有

企业

否

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韩石化乙烯脱瓶颈改造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三标段总承包

工程总

承包

177,112,051.00 81,721,290.23 51.41 11.60

国 有

企业

否

280万吨/年催化-70万吨/年气

分联合装置项目70万吨/年气体

分馏装置及系统配套

工程总

承包

159,355,700.00 80,370,700.23 92.93 11.41

国 有

企业

否

鄂尔多斯市新圣天然气管道有限

公司大和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支

线工程

工程总

承包

169,100,000.00 39,308,298.85 71.40 5.58

地 方

大 型

民企

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

武汉基地建设项目

工程总

承包

62,680,000.00 30,189,445.97 88.02 4.28

国 有

企业

否

中韩石化废碱氧化提质提效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工程总

承包

25,903,050.00 20,232,104.05 86.84 2.87

国 有

企业

否

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6

万吨/年聚丁烯建设项目一期工

程

工程总

承包

247,136,300.00 9,598,109.83 96.00 1.36

地 方

大 型

民企

否

鄂尔多斯市新圣天然气管道有限

公司大和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干

线工程

工程总

承包

292,187,060.00 6,783,691.78 100 0.96

地 方

大 型

民企

否

合计 1,525,974,161.00 555,718,135.17 / 78.86 / /

（2）2020年度

项目名称

业务类

型

合同金额 收入金额

完工进

度（%）

占当年石

化收入比

例（% ）

客户

性质

关

联

关

系

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韩石化乙烯脱瓶颈改造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三标段总承包

工程总

承包

177,112,051.00 62,092,956.50 90.47 30.21

国 有

企 业

否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

公司15万吨/年环己酮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

工程总

承包

392,500,000.00 31,821,851.96 100 15.48

国 有

企 业

否

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转型

发展项目环己酮己内酰胺装置及

配套设施工程设计二标段

工程咨

询设计

39,800,000.00 13,141,509.48 35.00 6.39

国 有

企 业

否

鄂尔多斯市新圣天然气管道有限

公司大和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支

线工程

工程总

承包

169,100,000.00 13,000,278.03 80.06 6.33

地 方

大 型

民 企

否

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60万吨/年

己内酰胺项目一期工程（20万吨

/年己内酰胺）扩能改造项目

工程咨

询设计

10,680,000.00 8,564,150.96 85.00 4.17

地 方

大 型

民 企

否

武汉分公司三苯罐区新增油气回

收 系 统 项 目 设 计 采 购 施 工

（EPC）总承包合同汇总

工程总

承包

9,988,600.00 8,159,160.77 93.10 3.97

国 有

企 业

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

武汉基地建设项目 汇总

工程总

承包

62,680,000.00 6,825,668.92 100 3.32

国 有

企 业

否

《炼油结构调整催化气分联合装

置及系统配套改建工程》催化装

置系统配套设计合同

工程咨

询设计

8,616,422.00 4,064,350.00 47 1.98

国 有

企 业

否

合计 870,477,073.00 147,669,926.62 / 71.85 / /

（下转B090版）


